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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上

樓層

地下

樓層

屋頂

突出物

建築

構造

使用執照

發照日期

建物所有

權狀字號

教學面積

(㎡)

行政面積

(㎡)

公共活動

面積(㎡)

宿舍面積

(㎡)

公共設施

面積(㎡)

其他

(㎡)

總樓地板

面積(㎡)
空間使用說明 備註

總計 棟
 (A) (B) (C) (D) (E) (F) (K)=

A+B+C+D+E+

F
（A/J） （B/J） （C/J） （D/J） (E/J) (F/J) (K/J) 全校學生每人平均所占樓地

板面積：       ㎡

(以日校人數統計)

(K/H)

      「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新興營建工程」

○○高中(職)(簡稱)校舍樓地板面積一覽表
學校名稱：(全銜)

統計年度：109學年度

校地總面積：          ㎡      全校總班數：        班(G)(日校   班；夜校   班)

全校學生總數：      人(H)(日校   人；夜校    人)     全校教師及行政人員總數：         人(I)      全校師生總數：          人(J)=(H+I)(日校部分)

全校教室總間數：         間(包括普通教室：      間；專科教室：       間)

全校師生每人平均使用樓地板面積(以日校人數統計)

3.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俾憑查證。

4.本表數值請四捨五入至小數點下第二位。

填表說明：

1.各空間之界定：教學空間係指一般教室、專科教室、實習工廠等；學生宿舍空間係指學生宿舍等；行政空間係指行政處室辦公室、教師辦公室、教師研究室、會議室等；公共活動空間係指活動中心、集會

場所、體育館、游泳池、圖書館、員生社、餐廳、社團空間等；公共設施空間係指走廊、樓梯等；其他係指未能列入上述空間者。

5.請務必詳實填報，本表將做為新興工程後續審查之依據，若資料不實，相關行政責任由學校自行負責。

2.各建物之樓地板面積需與使用執照所列相符，若有差異請詳細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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